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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先生：  
 

《 2009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修訂 )條例草案》  
 
 
  本部正研究《 2009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修訂 )條例草案》
(下稱 "條例草案 ")在法律及草擬方面的事宜。現有下列關於條例草
案的問題，謹請閣下澄清。  
 
條例草案第 11(3)條  
 
在 (b)段的 "個人帳戶 "擬議新定義中，個人帳戶會否顯示哪部分的
累算權益是由以下哪方面產生：僱員在以往的受僱工作中所支付

的強制性供款、就僱員以往的受僱工作所支付的強制性供款、僱

員在以往的自僱工作中所支付的強制性供款、僱員在以往的受僱

工作中所支付的自願性供款、就僱員以往的受僱工作所支付的自

願性供款，以及僱員在以往的自僱工作中所支付的自願性供款？  
 
條例草案第 13條  
 
該條建議修訂《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一般 )規例》(第 485章，附屬法
例A)(下稱 "規例 ")第 34條，以澄清轉移累算權益須予收取的款額。 
 
(a) 在經修訂的第 34條中，核准受託人可就累算權益的轉移收取

所招致的或是合理地相當可能招致的必需交易費用款額。為

何不限制核准受託人只可就招致的實際開支收取費用？  
 
(b) 閣下可否舉例說明 "合理地相當可能招致的必需費用 "款額為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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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閣下可否舉例說明擬議投資範圍所涵蓋項目？  
 
條例草案第 17條  
 
擬議新訂第 148A條  
 
(a) 在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中，政府當局解釋為何不採用容許僱

員把僱主已作出的強制性供款所產生的累算權益轉移至其個

人帳戶的方案。當局為何不就以下事項訂定條文：僱員把現

時的僱主支付關乎該僱員的自願性供款或僱員在受僱於現時

的僱主期間支付的自願性供款所產生的累算權益轉移至屬於

該僱員的個人帳戶？  
 
(b) 擬議新訂第 148A(4)條訂明，僱員可把僱員本人作出的強制性

供款所產生的累算權益轉移至其個人帳戶，但須符合 (a)段或
(b)段的規定。 (a)段訂明僱員有權在每一個公曆年內作出轉移
一次，而 (b)段則訂明只要符合計劃的管限規則，僱員有權在
每一個公曆年內作出多於一次轉移。為何不賦予僱員作出多

於一次轉移的法定權利？  
 
擬議新訂第 148B條  
 
政府當局為何不就以下事項訂定條文：僱員把就以往的受僱工作

或以往的自僱工作而作出的自願性供款所產生的累算權益轉移至

另一帳戶？  
 
條例草案第 19條  
 
為何必須在規例第 153(2)及 (3)條中加入對僱員在終止受僱後通知
其選擇的提述？  
 
條例草案第 20(2)條  
 
閣下可否舉例說明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可能需要哪類資料？  
 
條例草案第 20(3)條  
 
與規例現有第 154(2)條相比，為何無須轉移受託人向承轉受託人提
供由轉移受託人填妥的選擇表格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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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第 22條  
 
擬議新訂第 157A條  
 
為何不包括對經修訂第 149條的提述？  
 
條例草案第 24條  
 
是否必須在過渡性及保留條文中就關乎保留帳戶中的累算權益的

待決訴訟訂定條文？  
 
  請閣下盡快以中、英文覆示。  
 
 

助理法律顧問  
 
 
 

(林秉文 ) 
 
 
副本致：  律政司  
 (經辦人：高級政府律師勵啟鵬先生 )(傳真號碼：2869 1302) 
 法律顧問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1 
 總議會秘書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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